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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0420性平日教職員場海報.png 

主旨：有關本校辦理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研習課程」場次乙案
，詳如說明，敬請轉知所屬教職員工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
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第15點規定，略以本校教

職員工應每三年完成至少一場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研習課
程。

二、114學年第2學期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研習課程」辦理場次
：

(一)時間：115年4月20日（一）中午12：00至14：00。
(二)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5樓5007會議室。
(三)人數：本場次50人為上限。
( 四 ) 敬 請 預 先 報 名 ， 線 上 報 名 表 單 網 址

：https://forms.gle/vZZTa6b34ZSk89Rm7。
(五)如有調整課程地點，將公告於性平會網頁之教職員防治

研習課程專區：https://gender.nsysu.edu.tw/p/405-
1284-373172,c26293.php?Lang=zh-tw。

 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(二級行政單位由一級行政單位轉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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